关于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教材征订工作的通知
锡太院教通[2019]67号

各学院：
2019-2020-02学期的教材征订工作即将开始，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1、各学院在选定教材时，应注重教材的质量且根据我校培养具有“本科水平、一专多能”，面向生产、经营、管理一线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定位，优先选用省部级及以上精品教材、省部级及以上规划教材、获奖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校级以上重点建设以及其他校内外同行公认的优秀教材。
2、凡是在已出版的“马工程”重点教材目录中有适合我校相关专业开设课程的教材，原则优先在“马工程”重点教材中遴选。

3、要求各专业在近三年出版（再版）的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相适应的国际国内通用教材或省部级及以上精品教材、规划教材、获奖教材、重点推荐教材等优质教材中选取，尤其是教育部国家级和省部级的规划教材和精品教材的比例原则不得低于80%。不得选用高职高专类教材，请各学院分管院长及系主任认真把关。
4、自编教材除学校立项的精品教材和入围江苏省“十三五”的重点教材可直接征订外，其他自编教材须经学校教学委员会评审通过后方可征订。
5、教材选用实行院长责任制。教材由课程开课学院选取，各学院由分管教学院长负责组织教材的选取工作，教学秘书负责具体工作。相同专业、相同课程名称、相同学分、相同学时的课程只能征订同一种教材，征订表必须经学院分管教学院长签字后报教务处核准方可征订。

6、各学院要认真核查征订的教材品种，坚决杜绝漏订、多订、重复订购的现象，请各学院认真核对，如学院重复上报教材而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各学院承担。除了与教材配套的习题集外，其它的辅导材料一律不予征订。

7、各学院务必于2019年12月16日前将教材征订表的文本稿和电子稿报送至教务处，逾期将不予补订。

教材征订表请见附件。谢谢各学院的支持！

教务处

2019年11月27日
附件1：无锡太湖学院2019-2020-02学期教材征订计划表
附件2：已出版“马工程”教材及其对应课程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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